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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广东省“地下工厂”现象探析∗

徐子杰　 孙泽学

　 　 计划经济时期的 “地下工厂” 是当代中国史上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 一些规模不大的家庭工场

以及少数事实上属于私人经营的工厂在并不合法的情况下存在， 被当时各地有关部门定性为 “地下

工厂”。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 “地下工厂” 现象即开始出现。 １９５６ 年下半年， 随着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绝大部分私营工厂和个体工商户被纳入公有制经济轨道， 私人

开厂开店实质上被禁止。 值得注意的是， 仍有少数私方人员存在开厂获利的念头， 社会上还有大量

未就业人员， 这为 “地下工厂” 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５７ 年间 “地下工厂” 第一次在全

国一些城市集中出现①， 如上海有 １００ 多个 “地下工厂”， 天津也有， 比较大的 “地下工厂” 有工

人 ５０００ 多名②。
社会上的 “地下工厂” 现象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毛泽东提出， 对于 “地下工

厂”， “要使它成为地上， 合法化， 可以雇工”， “如果有原料， 国家投资又有困难， 社会有需要，
私人可以开厂”③。 陈云也表示： “不能一概抹煞地下工厂的作用。 我们应当区别对待， 对大多数地

下工厂应当承认它们有存在的必要。”④ 毛泽东等人的设想虽然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但政策环境的宽

松使开办 “地下工厂” 的现象 “热闹” 一时。 随着 １９５７ 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蔓延到经

济层面， 全国各地绝大多数 “地下工厂” 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受到严厉取缔， “地下

工厂” 现象在一度泛起后归于沉寂。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后， 各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遭到严重干扰， “地下工厂” 的

活跃程度明显下降。 国民经济调整开始后， 各地工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物资和商品供应

不足的状况有所改善， 其中也与 “地下工厂” 的出现有关。 作为毗邻港澳且近代以来民营工商业原

就较为发达的省份， 广东的 “地下工厂” 也进入到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
目之所及， 学界还未见有关于计划经济时期 “地下工厂” 的专题研究成果， 对此问题的论述散

见于一些其他论著之中。 有学者对这一时期全国 “地下工厂” 现象作了论述⑤， 有学者简单提及大

概同一时期温州地区的 “地下工厂” 现象， 以及改革开放后浙江省 “地下工厂” 的公开化发展情

况⑥。 本文主要从档案史料出发， 通过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到 ７０ 年代中期广东省的 “地下工厂” 进

行考察， 勾勒这一时期该省 “地下工厂” 的发生、 经营实态及有关部门的治理措施， 探讨 “地下工

厂” 始终存在的复杂原因， 以期丰富对计划经济时期的非正规经济的认识， 并有助于揭示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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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投机倒把’ 活动与相应治理举措研究———以广东省为中心 （１９６１—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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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民营企业乃至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因。

一、 国民经济调整初期广东“地下工厂”的开办及经营状况

广东省的 “地下工厂” 在 １９６０ 年已有一定规模。 例如， 广州市在这年 ２ 月间开展的整顿市场

运动中发现 “地下工厂” １０００ 多个①。 在这次运动中， 广州市各区初步查清了一些 “地下工厂” 的

实际经营情况。 如西区一位旧军官私设制造硫酸铜的 “地下工厂”， 雇佣 ９ 人开展经营， 并通过内

部人员私取和高价套取大量硫酸、 铜料、 煤等重要物资进行简单加工。 李某甲开设地下漂染厂， 其

本人不事生产， 长期雇 ２４ 人进行工作。 他通过华星拉链厂冯姓供销员长期获取该厂的任务， 并套

购进口染料。② 经过 １９６０ 年的部分整顿， 广东省的 “地下工厂” 在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２ 年又得到发展。
１９６２ 年底， 省税务局报告称， 有一些投机人员开设 “地下工厂”， 并组成有组织的集团， 甚至国营

单位、 供销社以及合作组织的个别职工亦联合投机人员进行非法经营。 据广州越秀区税务分局调

查， 当时有涉及大五金、 小五金、 铸造、 竹木制品、 装配单车、 缝纫机、 修理车船、 建筑修缮工

程、 毛笔、 美术模型、 迷信用品等领域的 “地下工厂”。③

１９６３ 年初， 有关部门为掌握全省 “地下工厂” 活动的实际情况， 组织了专题调查。 其中广州、
江门两市的调查统计尤为详尽， 具有一定代表性。 据初步调查了解， 至 １９６３ 年初， 两市共有 “地
下工厂” ８８ 户、 ４８１ 人。 在这些人员中， 广州市在职人员占 １０％， 擅自离职人员占 ５０％， 在职人员

家属占 １０％， 其他人员占 ３０％。 江门市除去 １２ 名 “资本家” 和雇主外， 尚有独立劳动者 ２４ 人， 跳

厂和被精简职工 ３７ 人， 社会无业人员 １１９ 人。④ 就此来看， 自行离职职工是广州市 “地下工厂” 最

主要的人员来源， 社会无业人员是参与江门市 “地下工厂” 活动的最主要人群。 在两市参与 “地下

工厂” 经营的 ４８１ 人中， 广州市有 ６８ 户、 ２９０ 人， 其中 ４ 人至 １０ 人的 ６４ 户、 １１ 人以上的 ４ 户。 江

门市有 ２０ 户、 １９２ 人， 其中 ２ 人至 ５ 人的 １２ 户、 ５ 人至 １０ 人的 １ 户、 １０ 人至 ２０ 人的５ 户、 ２０ 人至

３０ 人的 １ 户、 ３０ 人以上的 １ 户。⑤ 此外， 两市共有单干 “黑户” １２９６ 户， 其中广州市 １１７９ 户、 江

门市 １１７ 户⑥。 由此可见， 两市 “地下工厂” 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单干户数量更是 “地下工厂” 的

几倍乃至十几倍。 这一状况也是广东省 “地下工厂” 发展总体情况的缩影。
基于调查研究， 广州、 江门两市提出确定 “地下工厂” 的具体标准： 没有营业牌照； 有一定的

人员， 合伙或者雇工从事经营； 有偷税漏税的情况； 有一定的资金、 设备和工具⑦。 此后， 广东省

规定， 凡是私人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雇工、 合伙从事地下经营的， 就认定为 “地下工厂”。
有些虽未雇工、 合伙， 但从事批发或大量销售获得暴利的， 以及生产大队、 生产队私设厂、 场， 以

包揽单干 “黑户” 和没有合法户籍身份的 “黑人” 为主， 从事工业、 手工业生产， 其产品主要对

外销售牟取暴利的， 也视作 “地下工厂” 处理。⑧ 事实上， 社办、 队办企业从事 “地下经营” 的情

况并不罕见。 如南海县小塘公社下西海大队中安生产队， 就与 “黑人” 高某某合作， 由生产队投资

５００ 元、 高某某投资 ２７００ 元共同开设神香工厂， 获利对半分成。 该厂共有职工 ２５ 人， 其中 “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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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占 ２１ 人。 从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该厂开办至 １０ 月 １３ 日， 共销出神香 １２７００ 元。① 这个所谓的 “队
办企业” 其实就是 “地下工厂”。 “地下工厂” 进行经营活动的基本办法之一正是借用公家招牌②。
总的来看， 认定 “地下工厂” 的关键条件是没有取得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 存在合

伙和雇工行为、 获取暴利等。 在 “宁 ‘左’ 勿右” 的大环境中， 以上标准往往并不必须同时符合，
甚至只具备其中之一即可被定性为 “地下工厂”。 不过在执行全省认定 “地下工厂” 的原则性规定

前提下， 各地区分社队企业和 “地下工厂” 的具体标准， 仍具有一定灵活性。
“地下工厂” 的经营对象和营业状况是有关部门调查时关注的基本内容。 广州和江门两市 “地

下工厂” 的经营性质大致分为生产、 加工、 修理三种类型。 广州市 ６８ 户 “地下工厂” 中， 有日用

和民用建筑小五金 ３２ 户、 匠作工具 ２ 户、 铁制炉子用具 ３ 户、 竹木农具 ２ 户、 日用木器 ３ 户、 竹藤

棕草制品 ６ 户、 文体用品 １ 户、 服装鞋帽 ５ 户、 工业性修理 ６ 户以及建筑业 ８ 户。 江门市 ２０ 户 “地
下工厂” 中， 有机器和五金修理 ４ 户、 建筑业 ６ 户、 竹木器制造 ６ 户、 玻璃和绳类制品 ２ 户以及体

育用地毡和其他加工各 １ 户。 两市 “地下工厂” 的经营领域较为广泛， 其中日用品、 民用品的生产

与加工占大多数， 工业性的修理占少数。 作坊式经营是两市 “地下工厂” 的主要营业方式。 江门市

２０ 户 “地下工厂” 中， 按开业时间算， １９６１ 年有 ３ 户， １９６２ 年上半年有 ６ 户， 下半年有 １１ 户。③

由此来看， 到 １９６３ 年初， 江门市的 “地下工厂” 已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吸引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对原料和物资实行统配的情况下， “地下工厂” 怎样克服现实困难， 具体开展

经营活动和维持日常运转， 其人员组成、 原料来源、 业务渠道和财务利润等实际状况到底如何， 是

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点内容。 根据江门市委工交部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的调查， 以原料来源和业务渠道为主

要判定标准， 该市 “地下工厂” 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 私人承接修理工程和来料加工， 与公有制单位进行竞争或协作。 例如原工商业者林某

某在 １９５９ 年因从事非法活动被判处 ７ 年劳改， 于 １９６２ 年因病保外就医。 他雇请了 ２ 名无业人员和

２ 名跳厂工人， 开设名为 “威记” 的 “地下” 机器修理厂， 通过亲属关系承接西江航运分局两台清

砂机的制造业务， 每台价值 ４０００ 元。 随后， 他将这笔业务交给民办五金厂， 通过民办五金修配社

的会计代他开具发票， 从中收取所谓 “安装费” １４００ 元。 他还经常到港务局、 水运公社船上承接

修理工程， 和国营单位竞争业务。 据估计 “威记” １９６２ 年营业额达 １ 万元以上， 可获利达 ２０００ 元

至 ３０００ 元。 橡胶厂跳厂工人李某乙， 雇请临时工 ２ 人经营体育用地毡的修理业务， 后来百货公司

把大批原材料交给他加工， 仅仅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份已有够制作 １１ 张地毡的原材料。 他从中分出原材料

制出两张地毡售给江门纸厂， 仅当月收入的加工费、 修理费就达 ６８１．７５ 元。④

第二类， 私人承包建筑工程， 雇工从事相关经营。 如梁某某 １９６２ 年从供销社离职后， 四处承

接工程， 当年就接各项工程计 ３ 万多元。 梁某某雇请的无业人员和被精简职工经常有 ２０ 人。 他通

过收 １０％的设计费及施工费等， 每月收入 ４００ 多元， 一年获利 ５０００ 多元。 廖某某承包建筑工程，
廉价雇请 １６ 名无业人员和被精简工人， 每月营业额达 ４７００ 元， 其本人每月收入 ４００ 多元。 李某丙

在黑市承包搭棚工程， 雇请跳厂工人和无业人员 １４ 人。 １９６２ 年， 他和一家竹器厂仅承包一单工程

即收入 ８０００ 多元， 其本人赚取 ３０００ 多元。⑤

第三类， 私人加工销售产品或转手买卖货物。 如江门市堤东的油漆组， ８ 人合伙进行经营， 另

外雇请工人， 从事油漆、 木材加工和贩卖木材等经营活动。 该组 １９６２ 年营业额达 ３９２２ 元， 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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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 ２００ 多元。 该组还利用已关闭工厂的发货票偷漏税款。 此外， 该组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从市物资局

套购油桶 ５０ 个， 每个 ２４ 元。 购回油桶洗去油渍后， 刷上一些漆便以 ７０ 元一个售给市公益栏， 共获

利 ２２００ 元。 从陶瓷厂跳厂的陈某固定雇工 １ 人， 另外雇有临时工 ２０ 多人。 他利用来料加工、 自制

产品的办法， 加工制造烟夹、 锅扫、 葵扇等产品。 １９６２ 年的营业额达 １２０００ 元， 其本人获利 ４０００
多元。 他通过转手买卖也获利不少， 例如他利用关系在扫把二社代广州市洪德山货店购买 ５００ 把扫

把， 然后冒称扫把社人员从洪德山货店购买一批山货回来出售。 每斤藤以 ７ 元购回、 １０ 元售出， 从

中获得颇高利润。 简某组织 ２ 名手工业社员、 １ 名原雇主和 ２ 名无业人员共 ６ 人， 通过到废品站购

回废铁打制船钉及五金制品等， 每月营业额达 １３６０ 元， 每人每月收入 １１０ 元。 原文具社职工邓某

和一个原雇主合伙开地炉吹玻璃， 每月收入 １００ 多元。①

从广州、 江门的上述调查可以看出 “地下工厂” 的一些共同特征。 “地下工厂” 基本都会雇工

经营， 即使有少数不雇工的也会采取合伙经营的办法， 这被视作 “地下工厂” 具有 “剥削性” 的

表现。 “地下工厂” 时常能获得相当高的利润， 这被视作 “地下工厂” 具有 “暴利性” 的实际反

映。 国家机关、 国有企业及国营、 合营商店通常是 “地下工厂” 购买原料或承揽业务的一般对象，
这常常被视作 “地下工厂” 助长 “内外勾结” 活动的具体体现。 据当时资料反映， 确实有国家机

关、 企业中的少数干部和职工联合社会上的 “投机倒把分子” 搞 “地下工厂”。 这些人中， 有的利

用国家企业的资金、 设备、 原料、 材料、 厂房私造产品谋取巨额利润； 有的私拿国家企业的设备、
原材料等私设 “地下工厂”； 有的给私人 “地下工厂” 提供原料或为其进行加工。② 这些活动大多

被定性为 “恶劣”。 总的来说， 各地对 “地下工厂” 大致都是如此定性。 实际上， 不少企业单位在

购销活动中， 都存在不管价格高低、 质量好坏、 来源如何， 只要物资到手即可的现象。 因此， 一些

单位为了获取物资与 “地下工厂” 进行 “合作” 也就可以理解了。 “地下工厂” 的开设者主要是所

谓的 “能人”， 比如前文提到的高某某、 林某某等都是这样的能人。 这些工厂开办者经常被划归

“投机倒把人员” 行列， 但他们又不是一般投机者， 而是其中资本相对雄厚、 精于疏通关系、 擅长

商业经营的佼佼者。

二、 国民经济调整后期广东对“地下工厂”的治理及其效果

在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 再加上 １９６２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重提阶

级斗争的时代背景， 无论是鉴于 “地下工厂” 的 “剥削性” 和 “暴利性”， 还是基于其助长 “内外

勾结” 活动的 “恶劣” 性质， “地下工厂” 都被有关部门当作 “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典型来处理。
“地下工厂” 的开办还影响在职职工和普通社员从事集体劳动的心态， 同时妨害劳动行政部门对劳

动人员的统一调配。 “地下工厂” 所从事的 “黑市” 活动也被认为使国家遭受了损失。③ 当时一般

认为， “不少原来规模较小的地下工厂， 因为雇工剥削、 投机倒把和大量盗窃国家资财的结果， 就

迅速发展成为一股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腐蚀人们思想的资本主义势力”④。 不过， 也有些干部认为类

似经营 “地下工厂” 的 “黑市” 活动是不可缺少的， 也是 “两条腿走路”， 不应该取消。 例如顺德

县工业局副局长曾公开说： “不走黑市这条路， 光靠国家支持， 要想搞好建设， 保证 ‘三化’ 是不

可能的。”⑤ 他们担心取缔 “地下工厂” 会影响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 有关部门认为， 开设 “地下

工厂” 的口子一定不能轻易放开， 否则不但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地位难以长期保持， 而且整个计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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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下工厂情况调查报告》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３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２１－４－６－７２－８２。
《一批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地下工厂》， 《内部参考》 第 ３４９９ 期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参见 《广州市揭发出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 《内部参考》 第 ３０２９ 期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一批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地下工厂》， 《内部参考》 第 ３４９９ 期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广州市揭发出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 《内部参考》 第 ３０２９ 期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济体制会受到不可小视的冲击。 事实上， “地下工厂” 作为一种投机倒把现象， 一向受到有关部门

的严格整治。 在 １９６３ 年广东省开展的 “五反” 和 “打击投机倒把” （以下简称 “打投”） 运动中，
“地下工厂” 即是有关部门的重点治理对象。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１ 日， 中共中央发布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和 “五反” 运动的指示， 指出最近几年一

部分干部中 “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 “尤其严重的是， 贪污盗窃国家资财、 投机倒把、
长途贩运、 私设地下工厂、 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狂起来了……必

须坚决打击。”① 此后， 一场 “五反” 运动在全国城市地区开展起来。 在该运动中， “地下工厂” 原

则上被定性为干扰和破坏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活动， 并被看作产生新的所谓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

义势力的现实土壤， 因此成为必须重点治理的对象。 此外， １９６３ 年上半年， 广东省通过层层动员，
在全省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 “打投” 运动， “地下工厂” 成为重点整治目标。 ３ 月 ３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 指出， 对参与投机倒

把的人员按照其获利金额以及情节恶劣程度进行征税和罚款， 并要求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照此办

法自行规定②。 随后， 广东省制定通过税收和罚款方式对参与投机倒把活动有关人员实行打击的办

法， 开设 “地下工厂” 和包工剥削者就包括在内。 至于对 “地下工厂” 进行征税和罚款的具体政

策， 广东省的相关规定是： 凡是没有营业执照， 从事商业贩卖、 工业与手工业生产及建筑等营业的

单位和个人， 除已经得到有关主管部门允许或仅临时从事修理劳务， 可以不按临商征税外， 其余均

应按临商税法规定， 按营业总额征收 １０％的临商税 （属于经营应征其他各税的产品还应按照有关税

法规定征税和处罚）。 对于其中获利大的， 可以根据其获利大小程度， 按照应征的临商税额在 ３ 倍

以内加成征收； 少数获利特别大的， 可以在 ５ 倍以内加成征收； 属于应该坚决打击和取缔的投机倒

把人员， 除了按上述原则征税和加征以外， 还可以根据其违法情节严重和性质恶劣的程度， 结合现

有资金情况， 按应征税额再处以 ５ 倍以下的罚款。③

在 “五反” 及 “打投” 运动中， “地下工厂” 是被打击和整顿的对象。 在实际操作层面， 广

州、 江门两市针对 “地下工厂” 总的政策是 “坚决取缔、 区别对待、 教育多数、 打击少数”。 具体

办法有以下四点。 第一， 对有严重雇工剥削行为， 以及大量委托加工、 挖雇企业人员、 套购国家计

划分配物资的， 坚决予以打击。 没收其生产工具、 资金、 货物， 补追税款且罚款， 并由公安和司法

部门予以拘留、 劳教或逮捕法办。 第二， 对一般的 “地下工厂”， 没收其资金、 工具、 货物。 已获

取大量非法收入的， 需补纳税款并给予罚款。 第三， 对因生活困难或因不明政策， 从事 “地下工

厂” 经营又收入不多的， 采取说服教育， 不予经济处理， 但必须坚决制止其继续经营。 第四， 对一

贯从事手工业劳动， 本人有生产技术， 而产品又为市场需要和适宜个体手工业经营的， 应组织为生

产社 （组） 或发给个体手工业牌照， 准其合法经营。④ 广州、 江门两市的处罚规定， 主要根据 “地
下工厂” 经营的情节恶劣程度来认定， 对其资金财产和主导人员进行了处理。 不过， 无论进行什么

样的区别治理， 除了个别小规模厂子仍能维持营业外， 其余绝大部分 “地下工厂” 都难免遭到中断

经营或受到取缔的结果。
此外， 广东对被取缔 “地下工厂” 的一般成员与无合法牌照的单干人员进行了适当安置。 广

州、 江门两市规定安置的一般原则有以下四点。 第一， 在精简城镇人口时要求回乡却未回去或倒流

回来的人员， 以及市内闲散人口， 有劳动力、 符合参加农业生产条件， 而在农村有家可归的， 一律

动员回乡。 在农村无家可归的， 可以安置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第二， 从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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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企业主动离职出来的人员， 如原企业需要的， 原则上动员回原企业。 第三， 由手工业部门根据无

牌业户的人员和技术情况， 以及社会是否需要、 是否适宜从事个体手工业经营等条件进行审查后，
对于从事手工业个体劳动、 其产品为社会需要并适宜个体经营的， 适当安排插入生产社 （组）。 或

者个别发给个体经营牌照， 准其合法经营。 第四， 不符合上述安排条件的， 根据具体情况由劳动部

门或街道服务站分别予以安排。① 两市对 “地下工厂” 一般成员的安置工作基本遵循 “各按来路，
参考技能， 给予出路” 的原则， 这一原则对于全省此类人员的安置具有普遍适用性， 体现了政府部

门治理政策中的柔性考量。
在 １９６３ 年的 “五反” 和 “打投” 运动中， 广东对 “地下工厂” 的治理收到了明显成效， 全省

各地的 “地下工厂” 一度近乎销声匿迹。 在这两个运动基本结束以后， 尽管广东一直规定要严厉打

击和清理 “地下工厂”， 不少地区对开设和经营 “地下工厂” 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但一些地区却

“野火烧不尽”， “地下工厂” 在受到取缔和冒险开设之间反复， 全省的此类现象在总体上屡有反

弹。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报告， 自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以来， 全省 “地下” 工厂、 茶厂、 烟厂

又逐步增加②。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该局又反映， 当前套购国家统管物资搞 “地下工厂” 的多， 投机人员

仍在利用相关工作中存在的漏洞进行活动③。 １０ 月， 该局指出， 开设 “地下工厂” 是投机倒把活动

的主要形式之一。 例如汕头市 “投机分子” 郑某某以岐山公社龙头生产队搞副业为名开设铸造厂，
按利润 ５０％上缴生产队， 并通过汕头船锚社以 ２０％的手续费开出发票， 先后有 ２０ 个厂、 社给其加

工铸件。④ 这说明， 仍有一些人员在政府治理过程中， 利用市场管理的空当开设 “地下工厂”， 全

省的 “地下工厂” 又有趋于活跃的态势。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的“地下工厂”现象与治理情况

“文化大革命” 发生后，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税务机关和政法机关受运

动冲击一度严重瘫痪， 商业和物资管理部门无法履行其职能。 广东的情况同样如此， “打投” 工作

几乎陷入停顿， 有关部门对市场活动的控制力显著下降， 一些统配物资流入社会， 城乡人员的社会

流动更加便利， 各种投机倒把现象得到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地下工厂” 具备了更大活动空间，
广东的此类现象明显活跃起来。 如广州市军管会就在 １９６７ 年底反映， 全市一些人员 “破坏” 社会

主义经济， 私设 “地下工厂”， 雇工经营， 抗拒管理， 活动猖獗⑤。 到 １９６８ 年以后， 随着广东各地

混乱局势的渐次结束， 各单位正常秩序逐步恢复⑥， “打投” 与加强市场管理作为突出工作被不少

地方提上日程， “地下工厂” 随之受到取缔。 不过， 各地对 “地下工厂” 清理的力度和效果不一，
有的地区如汕头专区等地的 “地下工厂” 进一步发展， 这被认为 “破坏” 了计划经济秩序。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 省革委会发出通知， 继续要求各地采取措施， 严厉打击 “破坏” 市场的活动。⑦

１９７０ 年初在全国各地发动的 “一打三反” 运动， 将打击 “地下工厂” 等投机倒把活动列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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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 江门两市地下工厂的情况调查》 （１９６３ 年），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２１－４－６－６４－６９。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整顿市场， 打击投机倒把支援农业生产的报告》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６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３０１－１－５－１０５－１０７。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情况、 问题和意见》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２２－
１－５３－６１－６２。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上半年打击投机倒把情况的报告》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３０１－
１－５－６４－７０。
《国务院批转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广东省档案

馆藏， 档案号 ２３５－２－２６２－３２－３６。
广东省革委会在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成立。 此外， 各地区和各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也从 １９６８ 年开始陆续得到恢复。
《转发汕头专区革委会 “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紧急通知”》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２９－４－３０－
２８０－２８５。



项重要工作。 ２ 月 ５ 日，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的指示》， 认为当时一小部

分人员 “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 表现为 “有的私设地下工厂、 地下商店、 地下

包工队、 地下运输队、 地下俱乐部” 等， “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 彻底揭

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 轻者批评教育， 重者撤职、 惩办， 判处徒刑，
直至枪毙一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 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起到禁止投机和以儆效尤

的作用， 中央还重申： “除了国营商业、 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一律不准从事

商业活动……一切地下工厂、 地下商店、 地下包工队、 地下运输队、 地下俱乐部， 必须坚决取缔。”①

在此次运动中， 对于 “地下工厂” 总的清理原则是从重从快。 该指示下达后， 全国各地在执行上就

把一些过去没有登记发照的工厂、 基建和维修队等都视为 “地下企业”， 作为投机倒把活动加以严

厉打击和取缔。② 广东省通过这一运动， 也打击了一些人员在经济领域的 “破坏活动”③。 总的来

说， 随着 “一打三反” 运动在广东全省迅猛开展， 各地 “地下工厂” 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
“一打三反” 运动以后， 广东省仍然不断强调要坚决整顿和取缔 “地下工厂”， 并将其当作

“打投” 和市场管理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 省革委会转发相关通知， 明确要求全省各

地坚决取缔 “地下工厂”④。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省革委会发布 《关于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布

告》， 继续强调坚决取缔 “地下工厂”⑤。 同一天， 广东省委发布 《关于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通

知》， 要求除国营商业、 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商业活动。 “地下工厂”
要坚决取缔， 社、 队、 街道办的企业也要列入地方工业计划进行整顿。⑥ 这两份布告和通知在各地

得到普遍宣传， 成为全省进行集市贸易管理和 “打投” 工作的主要依据⑦。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省革委会

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布告》， 要求将布告下发至公社以上革委会， 同时传达

到广大群众。 布告规定， 从 ７ 月 １ 日起， 全省统一行动， 发动整顿农村集市贸易的群众运动， 坚决

取缔 “地下工厂”⑧。
“文化大革命” 中后期， 广东省对 “地下工厂” 的整顿和取缔总体来说收效于一时。 省商业局

在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反映称， 全省经过大约半年的运动式 “打投” 和批判所谓资本主义活动， “地下工

厂” 有所减少。 有的市、 县还在 “打投” 活动中， 结合换发工商企业证照， 对部分社队、 街道企业

进行整顿， 端正这些企业的经营方向⑨。 从档案资料来看， 全省的 “地下工厂” 与当时一些投机倒

把现象如长途贩运、 转手买卖等类似， 都具有随着治理活动的运动性而呈现 “低一阵、 高一阵” 的

特点， 难以公开和成规模地长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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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世进等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范性解释集成》，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７—１８ 页。
参见费开龙、 左平主编： 《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２３ 页。
例如， 广州市在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７２ 年 “一打三反” 运动中， 破获案件 １１００ 多宗， 其中有一批大案、 要案。 经司法机关判

处罪犯死刑 ２０ 名， 死缓 ３ 名， 有期徒刑 ２７ 名， 戴帽监管 １５ 名， 有力地打击了 “阶级敌人” 的 “破坏” 活动。 参见

《李健文同志在南方地区市场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１．
２－５－２８－３７； 《以路线斗争为纲 坚决打击投机倒把》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１．２－５－７９－８７。
《转发省财贸战线革委会 〈关于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意见〉 》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４－
Ａ１．８－９－１６－１７。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布告》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１．３－
４７－３。
《关于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通知 （送审稿）》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２．１－ ８－１１４－１１８。
按： 此为送审稿， 不排除它的个别措辞与正式文件有所区别。
参见 《以批林批孔为纲， 继续深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徐烽同志在全省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２．２－１４－２４； 《半年来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８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１．４－４６－１－２３。
《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布告〉 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

号 ２９４－Ａ２．１４－１２－６９－７３。
《半年来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８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１．４－４６－１－２３。



可见， 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极左政治氛围和不时开展的 “割资本主义尾巴” 活动中， 广东

省几乎每年都下发取缔 “地下工厂” 的文件， 也进行了严格整治， 但 “地下工厂” 始终禁而未绝。
在 “文化大革命” 中后期， 有的地方相关部门出于稳定生产和支持集体企业发展等实际目的， 哪怕

有一些集体企业事实上属于 “地下工厂”， 地方干部也可能选择性地作出某些让步， 默许 “地下工

厂” 适当存在而避免 “误伤” 集体经济。 因此在政策执行上对于 “地下工厂” 不是一味地取缔清

理， 而是有一些符合实际的操作。 此外， 鉴于严峻的 “打投” 形势， 有些 “地下工厂” 便借助集体

身份的保护进行活动， 以社队企业、 街道企业等的名义开展业务。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广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报告说， 一些人员打着 “集体” 旗号， 开设 “地下工厂”①。 如湛江地区吴川县卫东生产队

在广州人杨某的支配下， 不经批准就挂起 “卫东电线加工厂” 招牌。 杨某四处接加工订单， 共接订

货任务 １３ 万多元。② 这是一家典型的借助集体身份开展经营的 “地下工厂”。 在收取部分费用或者

被 “腐蚀” 的情况下， 某些地方干部也允许 “地下工厂” 在集体进行 “挂靠”。 不仅如此， 还有一

定比例的集体企业可以直接归类为 “地下工厂”。 广东省 “打投” 办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的报告称， 阳江县

岗列公社 ７９ 间社队企业中， 有 １３ 间是 “地下工厂”③。 “文化大革命” 中后期， 由于 １９７２ 年调整

和落实党的政策以及 １９７５ 年全面整顿， 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同时， 在开展 “小三线” 战备建

设以及发展 “五小工业” 的背景下， 广东省各地集体企业得到长足发展④， 这其中也有 “地下工

厂” 的作用。 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全省 “地下工厂” 不仅维持了一定存在， 还有更加活跃之势。 以

当时的情况看， “地下工厂” 与其他集体企业的区别， 主要在于进行较多转手买卖活动、 未经许可

从事多种经营、 营业利润和集体资产被少数人私下侵占等。 国营企业、 集体企业与 “地下工厂” 共

存共生，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内在驱动力。

四、 广东“地下工厂”禁而未绝的复杂原因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到 ７０ 年代中期， 广东省的 “地下工厂” 一再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治理，
这与当时的主流认识有很大关系。 这一时期， 计划经济体制被视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础和社会

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地下工厂” 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一直被视为对社会主义的挑战。 与此同

时， 随着极左思潮泛滥， 对纯粹公有制的追求使 “地下工厂” 这样的 “资本主义” 现象受到严厉

打击。 中央和广东之所以反复强调要认真清理 “地下工厂”， 还有着现实考量。 “地下工厂” 的开

设不但对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构成一定挑战， 还促使某些由中央和地方管制的物资及商品通过各种

方式流入社会。 如果任由此种情况发展下去， 就会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基础。 广东省的 “地下

工厂” 在长期治理下仍能成为与公有制企业相伴而生的一类隐形经营实体并非偶然， 而是有其相应

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
第一， “地下工厂” 能弥补短缺经济下的部分社会需求， 一般不缺销路并且利润较大。 由于经

济基础薄弱， 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较低且时间不长， 普遍而严重的物资匮乏和商品短缺问题成为计

划经济时期的显著标识。 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来看， 缺衣少用、 住房紧缺、 生活性服务业

缺乏等是全国普遍现象， 其中农村状况往往较城市更差。 为了使有限的商品和服务尽可能地实现

“有序供给”， 许多日用消费品要持有票证才能购买。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 “地下工厂” 大多属于

作坊式的小本经营， 但其产品和服务一般来说根本不愁销路， 而且回报率较高。 例如广州开设地下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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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以路线斗争为纲 坚决打击投机倒把》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１．２－５－７９－８７。
《一些社队、 街道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情况》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１．３－４７－１７９－１８２。
《当前投机倒把活动的主要情况综合分析》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９６－Ａ２．２－１４－７９－８９。
１９７１ 年广东全省社队企业增至 １９ 万个， 从业人员 ６１．４２ 万人， 总收入 ６．８３ 亿元， 比 １９６９ 年增长 １６ 倍。 １９７５ 年广东全

省社队企业数从 １９７４ 年的 ４．６５ 万个回升到 ５．７９ 万个， 企业人员 １３６．２２ 万人， 营业总收入 １５．３５ 亿元， 占农村总收入

的 ２２．１％。 参见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省志·乡镇企业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５ 页。



染厂的李某甲一年所得的加工费即达 ２４０００ 元①。 从 １９６３ 年江门市 ２０ 户 “地下工厂” 的经营情况看，
每月营业额在 ５００ 元以下的 ５ 户、 ５００ 元至 １０００ 元的 ４ 户、 １０００ 元至 ２０００ 元的 ３ 户、 ２０００ 元至 ４０００
元的 ４ 户、 ４０００ 元至 ５０００ 元的 ２ 户、 ８０００ 元至 １００００ 元的 １ 户②。 由此可见， “地下工厂” 利润可

观， 其开办者所获颇丰。
第二， “地下工厂” 对特定社会人群具有较强吸引力。 一类是所谓 “没有改造好” 的 “资本家”。

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后， 广东省少数原来的资本家开始从事 “地下工厂” 的经营活动。 这部分

“资本家” 一方面位于社会边缘， 在新社会的谋生手段方面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大多在工厂经营方

面驾轻就熟， 具有资金和经验上的优势。 这是他们投资创办 “地下工厂” 的直接动因。 例如， 在

１９６３ 年江门市的 ２０ 家 “地下工厂” 中， 有 “资本家” ５ 人和雇主 ７ 人参与其中③。 另一类是国企

跳厂 （离厂） 职工和社会无业 （失业） 人员。 这与当时的两个体制性弊端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
一是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长期以来， 名义上实行分级工资制度的国企职工的工资等级

几乎不作调整， 奖金等物质激励机制基本被取消。 “技术高低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甚至干与

不干一个样”， 职工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很大挫伤。 一些有技术和经验的职工以及部分

其他职工自觉其报酬不合理， 再加上养家糊口的实际压力， 就会跳厂到 “地下工厂” 打 “黑工”。
二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显著的失业难题。 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无助于失业现象的解决， 甚至会

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高征购、 高调拨与高税收计划的压力下， 许多国有企业陷入盈利不足

乃至常年亏损的境地， 以致无力扩大生产和招工。 同时民营工商业没有生存空间， 服务业也受到严

格限制。 有的适龄劳动力既难以在体制内找到工作， 又不具备自谋生路的现实途径。 “有些事没人

干， 有些人没事干” 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些失业者出于增加收入补贴家用和有事可做 “不
吃闲饭” 的客观需要， 通过在 “地下工厂” 做工避免赋闲。

第三， “地下工厂” 生产原料有来源， 业务合作有对象。 一部分国家和集体单位出于自身需求，
事实上配合了 “地下工厂” 从事经营。 首先， 物资、 商业部门作为掌握物资管理权力的部门， 在

“地下工厂” 的原料获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 比如， 前述江门市堤东的油漆组从江门市物资局购买

了油桶， 李某乙从百货公司处获取了加工用的原材料等。 不仅如此， 一些机关单位还成了 “地下工

厂” 开展业务的主要合作对象。 例如， 江门市 “威记” 机器修理厂的业务承接对象包括西江航运分

局、 港务局和水运公社， 李某丙工程队的承包对象有竹器厂， 李某乙地毡厂的销售对象包含江门纸

厂， 等等。④ 另外， 有些农村人民公社、 生产队 （包括有些农村干部） 和城市公社的一些福利、 服

务单位， 以搞副业和服务的名义， 大办或大力支持 “地下工厂”， 获取暴利⑤。 值得注意的是， “托
关系、 走后门” 已然成为 “地下工厂” 在开展经营时经常采取的办法， 如前述林某某就是利用亲属

关系承接机器制造任务， 陈某也是利用关系在扫把社购到扫把。 有些机关单位愿意与 “地下工厂”
合作， 至少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 其一，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获取的稀缺性与资源分配

的差异化特点， 不少机关单位的某些实际需要很难依靠国家计划来及时安排， 客观上推动其寻求在

计划外实现。 其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尽管国家机关单位的经济属性被要求严格限定在计划之

内， 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经济方面的利益诉求， 并产生了所谓的 “本位主义” 和 “部门利益”。 其

三， “托关系、 走后门、 讲人情” 现象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存在， 既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计划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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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广州市整顿市场和供销人员中暴露出的问题》， 《内部参考》 第 ３０４５ 期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这里统计了营业额的总计 １９ 户， 应当有 １ 户被遗漏。 参见 《关于广州、 江门两市地下工厂的情况调查》 （ １９６３ 年），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２１－４－６－６４－６９。
《关于地下工厂情况调查报告》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３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２１－４－６－７２－８２。
《关于地下工厂情况调查报告》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３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２１－４－６－７２－８２。
《一批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地下工厂》， 《内部参考》 第 ３４９９ 期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崇高性， 又在一定程度上在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内打开一个缺口。
第四， 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对 “地下工厂” 的存续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地下工厂” 的存亡兴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取向及地方治理实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 全国各

地对非计划经济活动①的限制逐渐放松， 对社会流动的管制也有所松动， 城乡集市贸易和社队企业

经营等得到很快恢复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广东省 “地下工厂” 也进入到一个活跃期。 不过在

１９６３ 年的 “打投” 运动开展以后， 全省 “地下工厂” 又归于衰落。 １９７０ 年， 国务院将大批部属企

业管理权下放到地方， 同年起大规模、 大范围的物资管理权限下放也开始进行。 １９７１ 年， “四五”
计划开始实施， 国家倡导在农村推进工业化， 并在全国投资发展 “五小” 工业， 带动了社队和街道

企业快速成长。 广东省的 “地下工厂” 由此迎来一个更大的活跃期。 １９７４ 年， 广东省发动了一场

规模较大的 “打投” 运动， 使全省 “地下工厂” 的发展受到明显抑制。 总的来说， “地下工厂” 现

象的起伏与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变动基本一致。 如果碰到激烈的 “打投” 运动和对 “地下工厂” 的

运动式取缔， 其经营空间就被严重压缩甚至只能暂停经营。 广东省的 “地下工厂” 屡受运动冲击，
不过这些运动的力度难以长久保持， 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其清理力度本就存在差别， 这为 “地
下工厂” 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一定余地。 此外， 体制的某些漏洞给 “地下工厂” 的经营提供了空

间。 长期以来， 在国家严厉的清理取缔政策下， “地下工厂” 仍表现出明显的韧性和活力， 不但出

现了适应性的隐蔽化特征， 还会为自身经营寻找体制内的保护。 为了应对有关部门的治理， 有些

“地下工厂” 的管理者便想方设法借助集体单位获取合法身份的保护， 在开展经营和进行活动时拥

有较多便利。 这种现象在 “文化大革命” 中后期更加普遍。

“地下工厂” 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类非正规经济现象， 在广东省持续十余年的治理中始终未

被禁绝， 表现出相当顽强的生命力。 在看似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运动式治理下， 仍然存留

着一些市场经济的缝隙， 能够为 “地下工厂” 的开设与营业提供现实条件。 “地下工厂” 的存在，
增加了社会上商品及服务的种类和数量， 其在价格与品质方面也经常不输于同类公营产品， 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均的不足。 不仅如此， 一些人在发家致富与增加收

入的思想驱动下， 投入到 “地下工厂” 的经营活动中， 既发挥出自身的商业才能， 锻炼了管理才

干， 也使某些人员因受到束缚产生的不满情绪获得了些许排解。 此外， “地下工厂” 通过容纳若干

社会失业者， 使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人员有了收入来源， 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概而言之， “地下工

厂” 起到了一些为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弥补缺失的作用， 尽管比较有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启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各地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有限度的

开放政策， 一批 “地下工厂” 逐步转到了 “地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地下工厂” 逐渐被排

除了投机倒把的定性， 进而实现 “非罪化” 乃至 “合法化”②， 转变成新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条件下

的民营企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广东省成为全国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 “地下工厂” 发挥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作者　 　 徐子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孙泽学，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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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所说的非计划经济活动， 不是指该类经济活动中没有计划经济的成分， 而是指计划经济成分在该类经济活动中不

占据主要地位。
参见张学兵： 《当代中国史上 “投机倒把罪” 的兴废———以经济体制的变迁为视角》，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